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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公共支出预算范围的思路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9月23日  李宝民  

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消费需求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需求，另一种是社会某些成员

的个体需求。社会也因此产生三类部门，即以满足社会整体需求为主的公共部门和以满足个体需求

为主的私人部门，以及既为社会整体需求服务又为个体需求服务的准公共部门。公共支出预算范围

应仅限于公共部门和某些准公共部门，这在我国财政界理论上已达成共识。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经

济生活中如何判定哪些单位或组织属于公共部门，哪些属于准公共部门，以及哪些准公共部门应纳

入公共支出预算，这又是个较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主要的服务对象不同，因而

提供服务的性质存在迥然不同的差异，这为我们研究界定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提供了一个分析思

路。 

一、公共部门的界定标准 

公共部门本质特征在于，它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用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可分割。这种效用的不可

分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来看，它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的某些

成员；二是从公共服务的接受者角度讲，他们没有能力直接迫使公共部门改变或取消公共服务项

目，而只能接受其提供的服务。这是判定我国公共部门最基本的标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公共

服务效用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可分割，决定了人们无法比较和衡量每个社会成员从公共服务中受益程

度的大小。由此决定了公共部门不可能依据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个体报偿原则，向公共服务的受益

者直接收费，而只能依据整体报偿原则，通过收税和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部门的经费需

要。如立法机关、司法部门、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等均属典型的公共部门。 

对于提供效用可分割性服务的单位，抽象地讲，似乎都应属于私人部门，因为它们对一部分人

提供服务，人们一般也有自主选择的权力，这就存在着人们受益程度的差异。依据市场经济中的谁

受益谁付费的个体报偿原则，这类部门可以通过向受益者直接收费来满足其经费需要，然而，现实

生活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有些效用可分割性服务，虽然直接为某些人提供，但提供者技术上无法

向受益者直接收费，或者直接收费会造成很高的社会成本，如市内交通设施服务就属于技术上无法

收费但其效用可分割的服务。因此，这类服务所需资金只能通过税收和拨款的间接融资方式解决，

提供这类服务的单位也只能是非盈利性的公共部门。 

二、准公共部门的界定标准 

首先，准公共部门本质特征在于，它虽然直接为一部分人服务，技术上也可以向被服务人直接

收费，但这种服务也间接地对全社会有广泛的利益。换言之，它提供的是一种把可分割性效用和不

可分割性效用两者集于一身的准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其中，可分割的效用，



即内在效用仅由受服务人获得；不可分割的效用，即外在效用由全社会共享。由于准公共服务的外

在效用受益范围是全社会，而人们得到的外在效用大小又无法比较或衡量，即使能够比较，技术上

也无法直接收费。因此，准公共部门虽然可以向内在效用的受益者直接收费，却不能向外在效用的

受益者收费，这是判定准公共部门的基本标准。 

准公共部门的特征决定了其经费来源应由财政拨款、单位自筹两部分组成，至于是以财政供应

为主还是以单位自筹为主，取决于其服务的外在效用和内在效用之间的比较，如果它的外在利益大

于内在利益，就应以财政供应为主，单位自筹为辅，特别是那些外在利益远远大于内在利益的准公

共服务，其性质已接近公共服务，因而所需资金可全部由财政供应；反之，内在利益大于外在利益

的准公共服务，应以单位自筹为主，财政资助为辅，内在利益远远大于其外在利益的准公共服务，

其性质已近于私人服务，所需资金完全可以按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价格自行收费解决。 

其次，判定准公共部门的另一个标准，是看单位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是否能保持经营性盈余及

其盈利水平。如果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收费仅为维持活动经费需要，或者其业务的公益性决定了

不能保持经常性盈余，则应属于财政资助的准公共部门。 

此外，那些既从事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业务，又从事私人服务业务的单位，也应属于准公共

部门，如许可做商业广告的官办电视台就属于这类准公共部门。这种准公共部门所需经费，应依据

其业务中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之间的比较来确定财政资助的力度。 

三、现阶段界定公共支出预算范围的思路 

依据上述标准，可将纳入预算的单位分成全额拨款单位和部分拨款两大类。全额拨款单位由公

共部门和外在利益远远大于其内在利益的准公共部门构成，所需经费完全由财政供给，其收入（虽

然很少）应纳入预算。部分拨款单位由内在利益较大的准公共部门构成，所需经费由财政部分资

助，其收入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纳入预算。 

全额拨款单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其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立法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

导的执法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各级政府中的行政机关的设置应遵循社会

公共需求准则，强化为全社会服务的行政机关与执法机关职能，弱化竞争性产业中按不同产品和行

业，分别设置的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力。因为竞争性行业提供私人服务，利益由本行业的企业个人获

得，如果本行业的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权力过大，则可能会因过多地强调本行业的利益，而损害全

社会的利益。因此，应弱化这类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权力，将其转变成研究制定行业政策法规

的咨询机构与执法监督机构，从而成为真正的公共部门。竞争性行业的有秩发展应尽可能以完善立

法、严格执法和行业协会的协调管理来实现。其二，某些公益事业单位。主要包括科学事业中自然

科学基础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化事业中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

等；教育事业中实行普及性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党政机关在职教育学校等；卫生事业中的卫生防疫

机构、药品检验机构等；体育事业中群众性体育运动培训推广单位；新闻出版广播事业中党团机关

内部刊物等。从现阶段来看，普通义务教育的外在利益最大，这种支出增长率应超过财政总支出增

长率，其它事业支出也应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增长率。其三，某些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城市道

路等交通设施、灌溉防洪等水利设施；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看，基础设施正处于需要快速发展时

期，财政应加大这一领域的投资力度。 



部分拨款单位可分为两类：一是某些有经常收入的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文化事业中的文化宫、

各类艺术（主要是高雅艺术）表演团体等；教育事业中的普通中高等学校、成人中高等学校及各类

中等职业学校；卫生事业中的各类医院等；体育事业中的专业运动队等；新闻出版广播业中的广播

电台、电视台等。从发展角度看，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类部门中的相当

部分会逐步转变为满足个体需求为主的准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财政应适应这一规律，逐步降低这

类单位财政资金比重，促使其扩大自筹资金的规模。二是基础设施、基础工农业和某些高科技技术

产业。如基础设施中的邮政、通讯、供水、供热、供电等自然垄断行业，基础工业中的能源和某些

原材料工业，比较利益低而外在利益大的粮食农业等。对于这类公共部门，预算支出应以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益为首要目标，采取适当的方式适度介入，如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确定基础产业投资，

通过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再比如，政府对基础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控制，

可通过控股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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